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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0长三角高新视听博览会
各市展区筹办工作的相关要求

2020长三角高新视听博览会是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下，由江苏省广电局牵头、其他两省一市广电局支持，共同协力搭建的产业交流对接平台，展会将致力于展示长三角地区内容生产繁荣、高新技术融合、产业布局优化、行业联动发展的新时代大视听全产业链市场发展格局，打造广电特点显著、融合特色鲜明、引领作用突出的展会品牌和国内国际一流的产业平台。为提升本届展会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，现对2020长三角高新视听博览会筹展工作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：
一、工作内容
作为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三项：一是负责本地展区（100—120平米）组展工作，展陈内容须体现本地高新视听产业的发展成果、突出特点；二是组织参与博览会重要活动（如开幕式、分论坛、项目路演等）；三是组织落实宣传工作，提升展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。
二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组织方式及参展面积：本届展会各地市组展工作由各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牵头组织，辖区内播出机构协同承办，展览面积为各100—120平米。
（二）参展方式及资金安排：为满足充分体现各省市高新视听产业总体面貌，又尽量不增加资金压力的要求，本届展会免收展位费。
（三）报馆说明：承办单位拟于2020年9月上旬发布《2020长三角高新视听博览会—参展商手册》，包括：报馆流程说明、特装展台设计方案审核、展馆电箱和网线等强弱电设施租赁、特殊展品清关报批、场地管理费缴纳、施工人员证件和货车证办理等内容。
（四）推进计划：2020年7月底，各市局将本地的组展初步方案上报省局；8月初由承办单位提供各地市参展平面规划方案；8月底由各地市提报展陈规划方案；9月底完成报馆工作；10月13—15日进场布展，16—18日开展运营，18日下午17：00后撤展。
三、展会共同推动措施
[bookmark: _Hlk39741573]一是拓展深度，加大各地市在各类媒体报道中的宣传力度。在开展前，提供重点展示内容和展览亮点，由展会宣传组统筹发布；承办单位将提供展会自媒体宣传服务，加强亮点内容的宣传力度。
二是加强配合，提升参展服务组织工作效率。承办单位将在本届展会中安排专人为各参展单位提供展商服务，提高展商和搭建单位沟通服务效率；改进布撤展及现场运营期间的服务流程，明确责任主体，提高展商服务效率；提前了解并汇总今年展馆的相关特别规定（如疫情防控、消防安全、人车进出等），尽量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工作误解和矛盾。承办单位联系人：姜懿珍;18363996740（微信同）。
